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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

 

《 架 空 纜 車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 2 1 1 章 )  
 

《 2014  年 架 空 纜 車 ( 費 用 ) (修 訂)規 例 》 

 

 

 

引 言  

 《 架 空 纜 車 (費 用 )規 例 》 (第 21 1 章 附 屬 法 例 B)

是 根 據《 架 空 纜 車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 2 11 章 ) (“《 條 例 》” )

第 2 8( 1A )條 訂 立。該 條 款 訂 明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可 訂

立 規 例 ， 就 收 費 作 出 規 定 。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

第 2 9A (1 )條 訂 明，凡 某 項 費 用 的 數 額，現 時 是 由 行 政 長 官

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指 明，或 由 該 等 附 屬 法 例 以

其 他 方 式 定 出 或 釐 定，則 在 符 合 第 2 9A( 2)款 的 規 定 下，財

政 司 司 長 (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3 條 亦 指 財 經 事 務

及 庫 務 局 局 長 )可 藉 類 似 的 附 屬 法 例 增 加 、 減 少 或 以 其 他

方 式 更 改 該 項 費 用 的 數 額 。  

 

2.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經 行 使 上 述 權 力，訂 立 了

《 2 01 4 年 架 空 纜 車 (費 用 ) (修 訂 )規 例 》(“《 修 訂 規 例 》” ) 

(載 於 附 件 A )，以 修 訂 根 據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 章 附 屬 法 例 A )第 4 條 及 第 5(7 )條 提 出 的 申 請 而 須

予 繳 付 並 載 列 於 《 架 空 纜 車 (費 用 )規 例 》 附 表 的 費 用 。  

 

 

理 據  

 

3 .  根 據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的 原 則，政 府 的 政 策 是 政 府 服

務 的 收 費 應 一 般 訂 在 足 以 收 回 提 供 服 務 全 部 成 本 的 水

平 。  

 

4. 現 行《 架 空 纜 車 (費 用 )規 例 》附 表 所 載 列 的 收 費

對 上 一 次 是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作 出 調 整。機 電 工 程 署 最

 
   A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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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完 成 按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價 格 水 平 進 行 的 檢 討，結 果

顯 示 現 時 的 收 費 只 能 收 回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的 全 部 成 本 的

8 4%至 87%。 為 收 回 按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價 格 水 平 計 算

的 全 部 成 本 ， 我 們 建 議 增 加 有 關 收 費 ， 增 幅 介 乎 14 %至

1 9 %。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
 

修 訂 規 例  

 

5. 附 件 A 的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將 會 落 實附 件 B 載 列 的

增 加 收 費 建 議 。  

 

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
6.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 

 刊 登 憲 報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 

 

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 

 後 審 議 程 序 

 

 生 效 日 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 

 

 

提 高 效 率 的 措 施  

 

7. 機 電 工 程 署 一 直 採 取 措 施 提 高 效 率，包 括 精 簡 工

序、利 便 市 民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文 件，加 強 職 員 培 訓 等，務

求 減 低 或 控 制 提 供 服 務 的 成 本。從 提 高 效 率 而 節 省 的 資 源

和 各 項 改 善 措 施 所 帶 來 的 效 益，已 經 在 考 慮 個 別 收 費 項 目

的 成 本 時 計 算 在 內 。  

 

 

法 律 上 的 影 響  

 

8.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

條 文 。《 修 訂 規 例 》 並 不 會 影 響 《 條 例 》 和 其 附 屬 法 例 的

現 有 約 束 力 。  

 
  B   

 A &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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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財 政 及 人 手 的 影 響  

 

9 .  擬 議 的 收 費 調 整 估 計 每 年 會 讓 庫 房 增 加 約

1 1 , 0 0 0 元 的 收 入 。 建 議 對 人 手 沒 有 影 響 。  

 

 
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
 

10. 本 港 只 有 兩 處 營 運 架 空 纜 車，即 海 洋 公 園 纜 車 及

昂坪 360 纜車。由於有關費用相比總體營運成本只屬小數，

且 屬 一 次 性 收 費，增 加 收 費 的 建 議 對 經 營 者 或 有 關 人 士 的

影 響 應 屬 輕 微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

 

11. 我 們 已 就 增 加 收 費 建 議 諮 詢 本 港 兩 家 經 營 架 空

纜 車 的 機 構，他 們 均 沒 有 對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意 見。立 法 會 發

展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已 獲 通 知 增 加 收 費 建 議，詳 情 見 二 零 一 四

年 六 月 的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(1 )1 62 9 / 13 -1 4(0 1)。  

 

 

宣 傳 

 

12. 《 修 訂 規 例 》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刊 登

憲 報 ， 政 府 會 於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。  

 

 

查 詢 

 

13. 如 有 任 何 關 於 這 份 摘 要 的查詢，請與發展局首席助

理秘書長 (規劃及地政 )3 姚繼卓先生聯絡 (電話： 3509 8806)。  

 

 

 

發 展 局 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 



位的4年無空揖車（費用﹜（﹛歸于）規倒﹜

第可你 1 

《＇2014 年架空纜車e贊助（修訂）規例〉

（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 C蕪空纜車（安全）條例》（第 211 主黨）第
28(1A）條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l 章）第 29A條訂立）

l. ．生效百期

本規例自 2015 年 1 月 "12 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《架空纜車自費用J規例》

C無空攪車（費用法兒例》傍'211章，附屬法例B）現予修訂，修
訂方式列於第 3~悔。

3. 修訂附表（申請的性質〉

(1) 附衰，第 1（吋段一

廢除

旬，67:5”

代以

"4;270悶。

ο〉附衰，第 1個〕段一

廢除

·cz;oss” 
代以

‘立，350'... 

(3｝附衰，第 l(c）段一－

廢除

“2月55時
代以

“2,35。”。

第 3 ﹛條

附件 A

(2014 年棋空體車（費用）（悔訂）規倒》

(4）附表，第 l(d）段一

廢除

呵，395”
代以

“l,;66。”。
(5） 附衰，第2段一

廢除

“1,395’, 

代以

呵，66。”。

2014牢 l'O 月品。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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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﹔宇先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

詮釋

第 1 段

﹛2014 年架空纜車（費用）（修訂）規倒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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詮釋

本規例修訂《架窒纜車告費用）規例〉（第 211 章，附屬法例B）的
附表，以調高以下費用→

(a) 根據《架空纜車位東作及保養）規例〉（第 211 章，附
屬法例 A）第 4 條（第4 鏘，須就申請認可某人為檢
測員而繳付的費用﹔

(b) 根據第 4 條，須就申請認可某人為合資格的人而繳

付的費用﹔

(c) 根據第 4 條，須就申請認可某人為控制員而繳付的

費用﹔

（句 根據第 4 條，須就申請認可某人為操作員而繳付的

費用﹔

(e) 根據（a）節所述的規例第 5(7）條 t 須就申請修訂根據
該規例第 5(4）條發給操作員的有限制認可證明書而

繳付的費用。



 
 

附件 B 

 

 

《架空纜車 (費用 )規例》所訂收費的調整建議  

  
附表所載  

收費項目  

收費說明  現行  

收費  

(元 )  

 

現時的  

成本  

收回比率  

擬議  

收費  

(元 )  

 

調整收

費後的

成本  

收回率  

1(a) 根據《架空纜車 (操作及保養 )規例》 

(第211章附屬法例A)第4條申請為  

認可檢測員的費用  

 

3,675 86% 4,270 

(+16%) 

100% 

1(b) 根據《架空纜車 (操作及保養 )規例》 

(第211章附屬法例A)第4條申請為  

認可合資格的人的費用  

 

2,055 87% 2,350 

(+14%) 

100% 

1(c) 根據《架空纜車 (操作及保養 )規例》 

(第211章附屬法例A)第4條申請為  

認可控制員的費用  

 

2,055 87% 2,350 

(+14%) 

100% 

1(d) 根據《架空纜車 (操作及保養 )規例》 

(第211章附屬法例A)第4條申請為  

認可操作員的費用  

 

1,395 

 

84% 1,660 

(+19%) 

100% 

2 根據《架空纜車 (操作及保養 )規例》 

(第211章附屬法例A)第5(7)條申請  

修訂有限制認可證明書的費用  

 

1,395 84% 1,660 

(+19%) 

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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